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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湘乡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及旅游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为充分整合资源，又快又好的推进湘乡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创建“国

家园林县城”及水府示范区旅游开发步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和诚信的原则，就“湘乡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及旅游开发”战略合作事宜湘

乡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与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双方协商一致，于2015年10月8日签署了《湘乡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及旅游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二、合作双方 

甲方：湘乡市人民政府 

乙方：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湘乡市龙城大道东西线绿化景观工程、起凤路绿化景观工程、回水湾湿地

公园等一批 2015年度重点园林绿化项目投资建设合作。 

2、湘乡市 2016-2018年度创建“国家园林县城”期间顾问咨询、规划设计及

重点工程项目投资建设合作。 

3、湘乡市区域内旅游资源投资开发合作。 

上述项目合作期暂定为2015年9月—2018年8月共3年。 

（二）合作模式 

1、双方将采用 EPC设计施工一体化融资建设合作模式，按照双方约定支付方

式具体实施，单个项目甲方在建设期支付 30%月进度款，剩余工程款在项目完工后



3年内支付完。 

2、其他设计及相关费用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合作模式具体由双方在本框架协议基础上进一步签订合同予以约定。 

（三）双方权责 

甲方的权责： 

1、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与资料，为双方合作范围内各项工程的报批、规划、建

设、融资等相关事项的推进提供支持与帮助； 

2、负责双方合作范围内各项目的征地拆迁及周边矛盾的协调处理； 

3、协调电力、电信、给水、煤气等市政配套专业部门，使合作项目具备必要

的施工外部条件； 

4、上述合作项目支付按照双方约定优先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乙方的权责： 

1、为湘乡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及创建“国家园林县城”提供高水平咨询、规

划设计及施工总承包服务，打造优质精品工程； 

2、积极做好各项相关准备，通过法定程序，依法获得合作范围内项目的资格； 

3、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履行相应咨询规划设计及施工、融资建设等

义务，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建设完成。 

四、本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抓住湘乡市生态环境建设

的历史机遇，开拓公司在湘乡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合作业务，扩大公司

的市场空间，完善公司业务的区域布局。如项目能据合同推进，该项目的实施将

对公司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本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不会因为履

行本协议对甲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仅为框架性的合作协议，合作意向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

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因此本协议最终是否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协议涉及项目投资额尚不确定，项目运作的具体商务条款及具体

金额以双方后续签订的正式合同和实际结算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由于甲、乙双方合作项目的投资进度、投资收益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项目收益以及最终回款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1、《湘乡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及旅游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五年十月九日 




